《新县西河古村落景区停车场收费标准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西河古村落景区停车服务收费行为，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水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景区实际，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起草了《西河古村落景区停车场收费标准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西河景区内外生态停车场自2017年建成投入使用以来，一直实行免费开放政策，由周河乡西河农耕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管理与运营。近年来，为全面提升景区形象与服务品质，该合作社持续投入对停车场配套设施进行生态化改造与提标升级。目前，停车场共计提供车位260个，基本满足游客停放需求。为健全景区运营机制，补偿部分运营管理成本，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周河乡人民政府提请对停车场新增收费功能。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有关规定，我委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拟定了本收费方案。

二、起草依据
1.定价权限依据。依据《河南省定价目录》（豫发改价调〔2022〕612号），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2.定价程序依据。按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豫发改价调〔2018〕540号）等相关规定，开展定价工作。

3.政策管理依据。参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豫发改收费〔2016〕1661号），对具有自然垄断经营特征的停车服务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

4.成本与参考依据。由于该停车场长期免费，未能进行成本监审，故在定价时主要参考了周边同类景区停车场收费水平，并综合考虑了成本分摊、政策导向及社会公平等因素。

三、主要内容
《方案》共包括七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基本情况：介绍了停车场的位置、规模、建设历史、管理主体及提标改造情况。

2.定价依据：列明了定价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3.价格调查情况：说明了因历史免费运营无法进行成本监审，转而依据对周边景区停车收费的市场调查结果拟定试行标准。

4.拟定收费标准：明确了收费模式为3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按次计费，并区分小型车、中型车、大型车制定了具体收费标准，规定标准不得上浮。

5.优惠政策：明确了军车、警车、消防车等执行任务车辆免收停车费；对悬挂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给予5折优惠；对正在充电并已支付充电服务费的新能源汽车免收停车费。

6.相关要求：对停车场的宣传告知、安全管理、明码标价、票据提供及责任义务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7.执行时间：明确收费标准自正式发文之日起试行，试行期2年，期间如遇上级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

四、实施时间
本《方案》拟定的收费标准，计划自正式印发之日起开始试行，试行期限为2年。试行期间将密切关注政策执行效果与社会反映，如需调整，将按程序进行。



